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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被国际化学界定义为“主宰生命的微量元素”，缺硒可直
接导致 40多种疾病，间接导致 400多种疾病，全国有 72%的地
区属于缺硒地区，为提高全民补硒意识，本次行动将在平顶山
市免费发放补硒食品800份及《硒与人体健康》科普书籍一套，申领者
同时可获得价值398元富硒养生杯一个。

全国长寿爱民行动是一项老人
健康救助活动，是政府关注民生排
忧解难的公益活动，已在北京、上
海、广西、四川、山西、陕西、宁夏、新
疆等地区100多个城市发放物资500
余万份，服务 900多万中老年人。

热烈庆祝平煤神马飞行医院携手全国长寿工程
向 鹰 城 人 民 免 费 发 放 富 硒 食 品

免费申领条件
一、平顶山市常住居民
二、55岁以上，男女不限
三、离退休人员，过去对国家
有贡献者优先
四、每人每家限领一次
五、凡符合以上条件者，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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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 日电 1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
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对这部
和百姓息息相关的“民告官”法
作出了重要修改。

这是行政诉讼法自 1989
年制定后作出的首次修改。专
家表示，这次修改将有助于解
决我国行政诉讼制度长期存在
的“起诉难、审理难、执行难”问
题，推进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
的相对独立行使。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
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将于 2015
年5月1日起实施。

“民告官”机关负责人应出庭应诉
不执行判决可拘留被诉机关负责人

【修改】修改后的法律在立法目的中增加
“解决行政争议”的表述。

【点评】“行政诉讼本来有三大功能：
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
合法权益和解决行政争议，即监督、救济、
解纷。”姜明安指出，过去仅注重行政诉讼

的监督和救济功能，而忽视了它的解纷功
能。

“把解决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目的是对行政
诉讼性质、功能正确认识的结果，为扩大行政
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提供了立法目的依据。”
姜明安说。

【修改】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规定的起诉条
件的，应当登记立案。不能当场判定的，应接收起诉
状，出具书面凭证，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点评】“这样做减少了对原告起诉的阻碍。”龙非
说，以前立案很大程度上是实体审查，以后法院立案主
要是对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形式要件要求进行判断。
新规定同时要求法院要对当事人不清楚的地方进行释
明，给予指导。虽然会给法院增加工作量，但这是对当
事人诉权的一种保护。

【修改】将行政机关滥用行
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
违法集资、摊派费用的，没有依
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
社会保险待遇的等行政行为纳
入了受案范围。

【点评】经过 20多年的实
践，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已经不
仅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权
利范围在单行法中不断扩大。

“这是这部法在制度建设上的
一个进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王敬波认为，扩大受案范围是
总体趋势，进一步明确列举可
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形，可以
避免法院借口法律没有明确规
定而不予受理。

看
点1 受案范围扩大

【修改】起诉应当向法院递交起诉状，书写起诉状
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

【点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认为，这一规定
方便了当事人行使诉权。“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百姓
更希望采用口头方式起诉。这种做法在实践中操作性
较强。但不论是口头还是书面，起诉都要符合条件，如
有明确被告、基本事实等。”沈岿说。

【修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
受理行政案件。

【点评】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龙非
认为，虽然这是一个宣示性的
条款，但把这个要求写进来，
体现了在行政诉讼中对法院
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保障。这
是四中全会精神在行政诉讼
法修改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和
具体化。

“ 当 然 ，要 让 这 一 规 定
得到真正的落实，我们期待
下 一 步 还 会 有 更 具 体 的 制
度 来 配 套 完 善 ，使 之 具 体
化。”龙非说。

看
点2

看
点8 不执行可拘留行政机关直接责任人

行政机关
不得阻碍立案

看
点3 老百姓可口头起诉

看
点4 应当登记立案

【修改】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
解书的，增加规定“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
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予以拘留”。

【点评】“这一规定对于促进执行还是比较
有力度的，虽然有‘社会影响恶劣’的限制，实
践中可能会慎重使用这个手段，但是拘留还是
有一定威慑力的。”王敬波说。

【修改】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
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
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
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点评】实践中复议机关为了不当被告，维

持原行政行为的现象比较普遍，导致行政复议
制度未能很好发挥作用。“这一修改有利于改
变长期以来行政复议因许多地方和部门复议
机关做‘维持会’而导致复议公信力严重下降
的现实困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

看
点5 起诉期限延长到“六个月”

【修改】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点评】“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延长了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作为原告的起诉期限，由现行的行政诉讼法
当中的三个月延长到了六个月，并且对一些特殊情况，
都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这样就可以给原告更多的时
间来提起诉讼。”王敬波说。

看
点6 行政首长出庭

【修改】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
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点评】“修改后的法律把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
庭应诉，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也是特别强调，老
百姓告官要见官。”王敬波说，虽然由谁到法院去应诉，
并不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但是通过这种行政首长
出庭应诉的方式，一方面可以缓解官民矛盾，另一方面
也有利于案件的解决。

【修改】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
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点评】龙非说，行政审判面临的症结性问题就是
行政的干预。一些基层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和行
政机关，导致一些案子不能判、不好判、不敢判。这次
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法院的“地方化”问题对公
正审判造成的影响，从体制层面给行政审判注入了一
剂十分有效的“强心针”。

看
点7 可跨区域管辖

看
点9 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

看
点10 明确提出要解决行政争议


